
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

民事判决书

(2022 )苏 0413 民初 1040 号
原告: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地

常州市武进区延政中路 9号。
法定代表人:陆向阳，该公司董事长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:袁贞祥，江苏兴坛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委托诉讼代理人:韩斌，男， 1978 年 11月8日出生，汉

族，居民身份证号码 320482197811087617 ，住常州市金坛
区金城镇白凉亭 3幢 402 室，该公司员工。

被告:蒋云斌，女， 1978 年 12月 16日出生，汉族，居
民身份证号码 320422197812162803 ，住常州市金坛区金源
福地 25幢乙单元 1402 室。

原告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
江南银行)与被告蒋云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本院于
2022 年 1月 20 日立案受理后，依法适用简易程序，于 2022 年
3月 30 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江南银行的委托诉讼代
理人袁贞祥、被告蒋云斌到庭参加诉讼，本案现已审理终

结
原告江南银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: 1、判令被告归还

原告借款本金 850000 元，支付利息 5048.02 元(利息暂算
至 2021 年 12 月 16 日)、律师费 50000 元，合计
905048.02 元，并承担自 2021 年 12 月 17 日起至尾款还清
之日止的利息， 2、判令以被告抵押的不动产折价或者拍卖、
变卖后所得价款优先偿还上述债务; 3、诉讼费用由被告承
担。

被告蒋云斌辩称，借款属实，对欠款本息金额无异议，



但律师费过高，现在经济困难，只能先还利息，本金希望
银行给我转贷。

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:
一、借款
1、贷款人:江南银行。
2、借款人:蒋云斌。
3、贷款发放情况;① 2020 年 8 月 12 日发放贷款

850000 元;到期日: 2021 年 8 月 12 日;贷款利率:借期
内年利率为 5. 6%，逾期执行利率: 8. 4%; ② 2021 年 8 月 10
日发放贷款 850000 元;用途:周转易(用来归还 2020 年
8 月 12 日的借款);到期日: 2022 年 8 月 10 日;贷款利率:
借期内年利率为 5. 6%，逾期执行利率: 8.4% 。

4、还本欠息情况:已还本金 0 元，尚欠本金 850000
元。截止 2021 年 12 月 16 日结欠利息 5048.02 元(含复利
和罚息)。

二、抵押
1、抵押人:蒋云斌。
2、抵押财产:常州市金坛区金源福地 25 幢乙单元

1402 室不动产【房屋产权证号:金坛市房权证常金字第
00104866 号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:坛国用 (2013) 第
6071 号 1。

3、抵押方式:最高额抵押。
4、抵押金额: 997000 元。
5、抵押担保的范围: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、利息、罚

息、复利、违约金、赔偿金和贷款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
一切费用(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、仲裁费、财产保全费、
律师费、差旅费、执行费、评估费、拍卖费)等。

6、是否办理了登记手续:是。
7、抵押权证号或登记号:【苏 (2020 )企坛区不动产

证明第 0006822 号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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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决结果

本院认为，江南银行与蒋云斌签订的《最高额借款

(信用)合同》、《最高额抵押合同》系当事人真实意思

表示，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，应属有效。原告江南银行按

照合同约定向被告蒋云斌发放贷款，被告蒋云斌应当按照

约定按期偿还借款本息，逾期付款，应当承担违约责任，

抵押人亦应按约承担抵押责任。原告江南银行要求被告蒋

云斌返还借款本金、支付利息及律师费，要求被告蒋云斌

承担抵押责任的诉讼请求，有合同依据且符合法律规定，

本院应予支持。关于律师费，被告认为过高，结合案件代

理工作量及行业收费标准，本院酌定为 40000 元。因双方
就分期还款方案调解不成，本院依法予以判决。依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一百零七条、第二百零五条、第

二百零六条、第二百零七条， ((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》第

四十六条、第五十三条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》第二百

零三条第一款， ((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四十

五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:

一、被告蒋云斌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江

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返还借款本金 850000 元，
支付利息 5048.02 元(计算至 2021 年 12 月 16 日)并支付
自 2021 年 12 月 17 日起至实际还清之日止按合同约定利率
计算的利息(含罚息、复利)，同时支付律师费 40000 元。

二、如被告蒋云斌未按上述第一项规定的期限、数额

履行付款义务，则原告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

司有权以被告蒋云斌抵押的位于常州市金坛区金源福地 25
幢乙单元 1402 室的不动产【房屋产权证号:金坛市房权证
常金字第 00104866 号，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号:坛国用

(2013) 第 6071 号】折价或者拍卖、变卖后所得价款在最
高额抵押金额 997000 元范围内优先受偿。

三、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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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受理费 6426 元(减半收取)，由被告蒋云斌负担。
此款原告已预交，被告应与上述义务同时履行，一并给付

原告。

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按

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，

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
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

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

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，同时依照 AJtt生丰且有纳办法》
的有关规定向该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写程摇豆、

起;翩翩
军留鹏圈圈击手
段醒翻阅

审一当、 L--oIllIIl芒 r 军

二O二二年三月三十一日

本件与原本核对无异
法官助理

书记员

于云翔

龚秋韵

案款请直接给付原告或者可缴入以下账户:

开户银行: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金坛华城中路

支行

开户名称:常州市金坛区人民法院执行款专户

开户账号: 623263610013582875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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